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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所為之釋憲聲請，可視為不服原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，不生訴願期

間逾越之問題（參照本院院字第四二二號解釋及訴願法第六十一條），

其期間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。惟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

計，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，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、協

調機制，致影響地方自治功能之發揮。從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

觀點，立法者應本憲法意旨，增加適當機制之設計。

本件聲請意旨另指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有違憲疑義，核

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要件不符；又聲請統一解釋

與已解釋部分有牽連關係，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（91.12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（參照

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、第五五二號解釋）。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

具有維護人倫秩序、男女平等、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，國家為確保

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，自得制定相關規範，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

務。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

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，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

共利益之前提下，始受保障。是性行為之自由，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

之制約。

婚姻關係存續中，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為如何之限

制，以及違反此項限制，應否以罪刑相加，各國國情不同，應由立法機

關衡酌定之。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對於通姦者、相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

徒刑之規定，固對人民之性行為自由有所限制，惟此為維護婚姻、家庭

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所必要。為免此項限制過嚴，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條

第一項規定通姦罪為告訴乃論，以及同條第二項經配偶縱容或宥恕者，

不得告訴，對於通姦罪附加訴追條件，此乃立法者就婚姻、家庭制度之

維護與性行為自由間所為價值判斷，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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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尚無違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（參照

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、第五五二號解釋）。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

具有維護人倫秩序、男女平等、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，國家為確保

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，自得制定相關規範，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

務。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

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，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

共利益之前提下，始受保障。是性行為之自由，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

之制約。

按婚姻係一夫一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，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

發展之生活共同體。因婚姻而生之此種永久結合關係，不僅使夫妻在精

神上、物質上互相扶持依存，並延伸為家庭與社會之基礎。至於婚姻關

係存續中，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為如何之限制，以及違反

此項限制，應否以罪刑相加，因各國國情不同，立法機關於衡酌如何維

護婚姻與家庭制度而制定之行為規範，如選擇以刑罰加以處罰，倘立法

目的具有正當性，刑罰手段有助於立法目的達成，又無其他侵害較小亦

能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，而刑罰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法者所

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，亦處於合乎比例之關

係者，即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有所不符。

婚姻共同生活基礎之維持，原應出於夫妻雙方之情感及信賴等關

係，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：「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，處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其相姦者，亦同。」以刑罰手段限制有配偶之人與第三人間之

性行為自由，乃不得已之手段。然刑法所具一般預防功能，於信守夫妻

忠誠義務使之成為社會生活之基本規範，進而增強人民對婚姻尊重之

法意識，及維護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倫理價值，仍有其一定功效。立法機

關就當前對夫妻忠誠義務所為評價於無違社會一般人通念，而人民遵

守此項義務規範亦非不可期待之情況下，自得以刑罰手段達到預防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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姦、維繫婚姻之立法目的。矧刑法就通姦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屬刑

法第六十一條規定之輕罪；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通姦罪為

告訴乃論，使受害配偶得兼顧夫妻情誼及隱私，避免通姦罪之告訴反

而造成婚姻、家庭之破裂；同條第二項並規定，經配偶縱容或宥恕者，

不得告訴，對通姦罪追訴所增加訴訟要件之限制，已將通姦行為之處

罰限於必要範圍，與憲法上開規定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五五五號解釋（92.1.1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三條規定之適用範圍，其中關

於公務人員涵義之界定，涉及我國法制上對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使

用不同名稱之解釋問題。依憲法第八十六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觀

之，稱公務人員者，係指依法考選銓定取得任用資格，並在法定機關擔

任有職稱及官等之人員。是公務人員在現行公務員法制上，乃指常業文

官而言，不含武職人員在內。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施行細則

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務人員，指各

機關組織法規中，除政務官、民選人員及聘僱人員外，受有俸（薪）給

之文職人員」，係對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「任公務人員、教

育人員及公職人員之資格」中有關公務人員涵義之界定，不包括武職人

員，乃基於事物本質之差異，於平等原則無違，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，

與憲法規定尚無牴觸。至任武職人員之資格應否回復，為立法機關裁量

形成範圍，併此敘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三條規定之適用範圍，其中關

於公務人員涵義之界定，涉及我國法制上對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使

用不同名稱之解釋問題。又依憲法第八十六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

觀之，稱公務人員者，係指依法考選銓定取得任用資格，並在法定機關

擔任有職稱及官等之人員。現行與公務員有關之法規，凡使用公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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